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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1. 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提出并归口，列入团体标准研制计划《设施大棚土壤生物有机肥施用技术规程》的起草编制工作，为我国设施大棚土壤生物有机肥的规范化、科学化施用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

制定背景

我国设施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的核心支柱产业之一，设施大棚种植具有封闭性强、复种指数高、人为干预频繁的特点，长期集约化种植过程中，普遍存在化肥过量施用、土壤次生盐渍化、连作障碍突出、土传病害频发、土壤有机质下降等问题，严重制约设施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生物有机肥兼具微生物肥料和有机肥的双重效应，是改良设施土壤、提升耕地质量、减少化肥施用的核心投入品。但当前我国设施大棚生物有机肥施用环节缺乏专项、系统的技术规范，种植主体普遍存在肥料选择不当、施用量不科学、施用方式不合理、配套管理缺失等问题，导致生物有机肥应用效果参差不齐，甚至出现烧根烧苗、菌种失活、土壤盐分升高等风险。为规范设施大棚土壤生物有机肥全流程施用技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设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起草过程

前期调研与工作组组建阶段：标准立项后，立即成立由沈阳农业大学土环领域专家为核心的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任务分工与时间节点。系统调研辽宁、山东、河北等全国设施农业主产区的生物有机肥施用现状、存在问题，收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国家/行业标准、科研成果与生产实践数据，为标准编制奠定基础。

标准草案起草阶段：起草工作组结合设施大棚土壤特性、生物有机肥作用机理与多年田间试验数据，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确定标准框架与核心技术参数，完成《设施大棚土壤生物有机肥施用技术规程》草案初稿。

征求意见与修改完善阶段：起草工作组针对草案初稿，广泛征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肥料生产企业、规模化设施种植园区、行业科研专家的意见，对反馈的意见逐一研讨验证，结合生产实际优化完善技术条款，补充规范性附录内容，最终形成本标准送审稿。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标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1. 编制原则

合规性原则：标准编制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完全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要求，核心技术指标与现行国家、行业肥料及农业环境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科学性原则：标准核心技术参数均基于起草单位多年多点田间定位试验数据，结合生物有机肥菌种特性、设施土壤演变规律、设施作物需肥规律制定，确保技术内容的科学严谨。

实用性原则：标准内容贴合我国设施农业生产实际，覆盖不同设施类型、不同作物种类、不同生长期的施用需求，技术条款可操作性强，便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种植主体掌握应用。

安全性原则：标准明确了肥料质量安全、田间操作安全、农田生态安全的全链条管控要求，防范肥害、菌种失活、土壤污染、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风险，兼顾生产效果与生态保护。

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设施大棚土壤生物有机肥施用的术语和定义、生物有机肥的选择、施用前准备、施用技术参数、施用后管理、质量控制与安全要求，配套制定了3项规范性附录，形成了从肥料选型到田间施用、效果监测的全流程技术规范。

范围与规范性引用文件：明确了本文件的适用场景为设施大棚土壤生物有机肥施用作业，不适用于露天作物及特殊药用植物；规范引用了肥料安全、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肥料合理使用等6项现行有效国家和行业标准。

术语和定义：明确了生物有机肥、设施大棚土壤2项核心术语的定义，与现行行业标准保持一致，同时贴合设施农业生产场景特征。

核心技术章节：分别规定了生物有机肥选择要求、施用前准备、施用技术要求、施用后管理、质量控制与安全要求5大核心环节，细化了肥料质量指标、土壤检测要求、分作物分生育期施用参数、水肥配套管理、安全管控等具体技术内容。

规范性附录：配套制定了设施大棚土壤采样方法、常见设施作物生物有机肥推荐施用量表、生物有机肥施用问题排查表3项规范性附录，作为正文技术内容的补充与细化，与正文具有同等效力。

确定依据

术语定义：生物有机肥的定义直接引用NY/T 798《复合微生物肥料》中的规范表述，设施大棚土壤的定义结合我国设施农业耕作特征与科研领域通用表述确定。

肥料质量指标：有效活菌数、有机质含量、有毒有害物质限量等核心指标，均依据NY/T 798-2021《复合微生物肥料》、GB 38400-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确定。

施用技术参数：不同作物施用量、施用方式、施用深度、施用时期等核心参数，均基于沈阳农业大学在我国北方设施农业主产区开展的多年田间定位试验结果，结合全国主流设施种植模式的生产实践数据确定。

环境与安全要求：土壤pH值、EC值适宜范围，产地环境要求等，依据NY/T 391《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确定。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试验验证分析与综述报告

本标准所有核心技术参数均经过多年多点的田间试验验证，验证区域覆盖辽宁、山东、河北等我国设施蔬菜主产区，验证作物包含番茄、黄瓜、辣椒、生菜、草莓等主流设施栽培作物，累计开展定位试验12项，田间示范验证面积超2000亩。

试验验证结果表明：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规程施用生物有机肥，可显著改善设施大棚土壤理化性状，0-30 cm耕作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15%-25%，土壤容重降低8%-12%，土壤EC值稳定控制在2.0 mS/cm以内，有效缓解土壤次生盐渍化；可显著抑制土传病害发生，根腐病、枯萎病等土传病害发病率降低30%以上，有效缓解连作障碍；可减少化肥氮磷钾施用量20%-30%，设施作物产量提升10%-15%，果实维生素C、可溶性糖等品质指标显著提升，硝酸盐含量显著降低，验证了本标准技术内容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适用性。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构建的设施大棚土壤生物有机肥施用技术体系，技术成熟度高，适配我国主流设施大棚类型与种植模式，无需额外增加大型设备投入，基层种植主体可快速掌握应用，技术推广门槛低。

从经济性来看，按照本规程科学施用生物有机肥，每亩可减少化肥投入100-200元，减少农药投入80-150元；通过作物增产提质，每亩可实现种植收益增加500-1000元，投入产出比可达1:3以上，具备显著的经济可行性。同时，本标准的实施可推动生物有机肥产业规范化发展，带动肥料生产、技术服务等相关产业升级，具备良好的产业带动价值。

预期效益

经济效益：本标准全面推广后，可有效规范我国设施大棚生物有机肥施用行为，避免盲目施肥带来的投入浪费，降低设施种植生产成本，同时通过作物增产提质显著提升种植户收益。按全国设施蔬菜种植面积应用30%测算，年可实现节本增效超百亿元，经济效益显著。

社会效益：本标准的实施可完善设施农业绿色生产标准体系，提升设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稳定优质供应；通过标准化技术推广，提升基层种植主体科学施肥水平，推动设施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生态效益：本标准可推动化肥减量增效，提升设施土壤耕地质量，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缓解设施土壤连作障碍与次生盐渍化问题；减少化肥流失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降低农田生态环境风险，推动我国设施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目标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的产品质量标准、有机农业投入品准入规范方面体系较为完善，但针对设施大棚土壤生物有机肥的专项施用技术规程相对匮乏。

国外同类相关标准多聚焦于肥料产品的安全限量、菌种准入、有机认证投入品管理等产品端管控要求，针对田间施用环节仅作出通用性、原则性规定，缺乏适配集约化设施种植模式的全流程、精细化施用技术参数。

本标准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相比，核心差异与优势如下：

针对性更强：紧密贴合我国设施大棚高复种指数、封闭性强、土壤退化问题突出的生产特点，专门针对设施大棚土壤场景制定专项技术规范，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而国外同类标准多适用于露天农业或通用有机种植体系。

技术体系更完整：构建了从肥料选型、施用前土壤检测、分作物分生长期施用技术、施用后水肥管理、效果监测到问题排查的全流程技术体系，覆盖了田间施用的全环节，可操作性远高于国外同类通用标准。

问题导向更明确：针对我国设施大棚普遍存在的连作障碍、土壤次生盐渍化、土传病害频发等核心问题，制定了专项技术解决方案，相关技术措施均经过本土田间试验验证，适配我国不同区域的设施农业生产条件，适用性显著优于国外同类标准。

安全管控与国际接轨：本标准中肥料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微生物安全管控等核心指标，与欧盟、美国等国际先进标准保持一致，符合国际通行的肥料安全管控要求。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系统参考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关于肥料质量、土壤质量检测的相关国际标准，以及欧盟、美国、日本关于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的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确保本标准的安全管控要求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但未直接等同或修改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的核心原因如下：

生产场景与种植模式差异显著：我国设施农业以高集约化、高复种指数的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种植为主，种植制度、土壤特性、气候条件与国外发达国家差异显著，国外相关标准多针对规模化露天农业或低强度有机种植体系，缺乏适配我国设施大棚种植模式的技术内容，无法直接采用。

标准定位与技术内容不匹配：国际国外相关标准以产品端质量管控为主，缺乏田间施用环节的精细化技术规范，而本标准定位为施用技术规程，核心是规范田间全流程施用操作，二者的标准定位、核心内容、适用场景存在本质差异，无直接采用的基础。

技术参数的本土适配性不足：本标准的核心技术参数均基于我国本土多年多点的田间试验数据，适配我国主流设施作物种类、区域土壤特性和种植习惯，而国外标准的相关技术参数不符合我国设施农业生产实际，直接采用会导致技术落地性差、应用效果不佳。

同时，本标准严格遵循标准化工作导则要求，未出现不合规引用国际国外标准的情况，相关引用内容均符合我国标准化管理相关规定。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1. 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等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标准所有条款均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与国家农业绿色发展、耕地质量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的相关政策要求保持高度一致。

与现行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了GB/T 19524.1《肥料中粪大肠菌群的测定》、GB 38400《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NY/T 391《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NY/T 525《有机肥料》、NY/T 798《复合微生物肥料》6项现行有效国家和行业标准。

本标准是对上述通用标准在设施大棚土壤生物有机肥施用场景下的细化、补充和落地，核心技术指标与上述标准完全协调一致，无冲突、无抵触。本标准的制定完善了我国设施农业绿色施肥标准体系，形成了从肥料产品质量到田间施用操作的全链条标准化管控，与现行相关标准共同构成了肥料生产、施用、监管的完整标准体系。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征求意见全过程中，未出现关于标准定位、核心技术条款、适用范围等方面的重大原则性分歧意见。

针对行业专家、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肥料企业、种植主体反馈的细节修改意见，包括不同作物施用量的细化补充、低温季节菌种活化措施的完善、土壤采样方法的规范、施用问题排查场景的补充等，起草工作组均逐一登记、专题研讨，结合田间试验验证结果和生产实际需求，对标准文本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完善，所有合理意见均得到妥善采纳和处理，最终形成了各方一致认可的标准送审稿。

涉及专利有关说明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起草工作组对标准涉及的技术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专利核查，确认本标准文本中不涉及已授权的专利技术。

按照GB/T 1.1—2020的相关规定，本文件已在前言中明确“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后续若发现本标准涉及相关专利，将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相关规定妥善处理。

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1. 实施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会员单位及全国设施农业相关生产经营主体、技术推广机构、肥料生产企业自愿采用。鼓励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本标准的技术要求，开展生物有机肥的生产、推广、销售和田间施用作业，建立标准实施台账，保障标准落地执行。严禁以本标准名义开展不符合技术要求的虚假宣传和违规操作，切实维护标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 实施的组织措施

成立标准宣贯工作组：由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牵头，联合标准起草单位沈阳农业大学，组建标准宣贯与技术服务工作组，统筹负责标准的宣贯、培训、技术指导和实施效果跟踪工作。

多层级宣贯推广：依托全国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开展省、市、县多层级的标准宣贯活动，面向基层农技人员、种植大户、设施农业园区开展专项培训；建立标准应用示范基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动标准全面落地。

行业主体培训：组织生物有机肥生产企业、农资经销商、规模化设施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标准专项培训，提升行业主体对标准的理解和执行能力，从投入品端保障标准实施效果。

3. 实施的技术措施

编制配套技术材料：围绕标准核心内容，编制配套的宣贯教材、技术操作手册、短视频教程，简化技术要点，便于基层推广人员和种植户快速理解、熟练掌握。

组建技术服务团队：由标准起草单位的科研专家、农技推广专家组建技术服务团队，为标准应用主体提供线上线下技术咨询、现场指导服务，及时解决标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持续跟踪与迭代优化：持续跟踪标准的应用实施情况，广泛收集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同步开展相关技术迭代研究，为标准后续的修订完善提供科学依据，不断提升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4.过渡期和实施日期建议

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设置3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重点开展标准宣贯、技术培训、示范基地建设等准备工作，过渡期结束后正式全面实施。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的附录A《设施大棚土壤采样方法》、附录B《常见设施作物生物有机肥推荐施用量表》、附录C《生物有机肥施用问题排查表》均为规范性附录，是本标准技术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标准正文具有同等效力。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全国范围内主流设施大棚类型（日光温室、塑料大棚、连栋温室）的土壤生物有机肥施用，涵盖设施蔬菜、花卉等主要经济作物，各区域可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土壤特性、种植品种，在本标准框架内因地制宜调整相关技术参数。

本标准实施后，起草工作组将持续跟踪生物有机肥技术发展、设施农业生产模式升级和相关法律法规、国家/行业标准的更新情况，广泛收集标准实施过程中的反馈意见，适时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不断完善标准内容，保障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适用性。


